
  
第 1 頁，共 3 頁 

 

法務部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05年 11月 29日 

發稿單位：國際及兩岸法律司 

連 絡 人：楊婉莉 

連絡電話：02-21910189#7204   編號：099 

 

有關 21名國人涉嫌在馬來西亞從事電信詐欺 

遭遣送至大陸之回應 

 

法務部昨(28)日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通報，獲悉馬

來西亞將於今日下午將在檳城查獲之我21名涉嫌跨境電信詐欺

國人遣送大陸。法務部獲通報後，即聯繫陸方瞭解情況，並要

求陸方勿將我國人逕自帶回，應在今(105)年 4 月及 5 月兩次在

北京市及珠海市就肯亞案及馬來西亞案協商所達成之共識基礎

上，先共同偵辦，再協商訴追，並在《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

及司法互助協議》(下稱兩岸司法互助協議)架構及兩岸長期累

積的合作與信任關係上合作偵查及進行查贓、追贓，再經由協

商解決管轄問題。 

法務部對馬來西亞政府今(29)日下午將涉嫌參與跨境電信

詐欺之臺籍嫌疑人 21人，未事先告知我方逕遣送至大陸，表示

遺憾。對於大陸仍以未事先知會我方之方式，逕將我國人遣送

至大陸之作法，除以聯繫公函對陸方表達不滿外，並要求大陸

應在兩岸司法互助協議之架構下，儘速安排家屬探視臺籍嫌疑

人，以確保彼等人權，並應保障臺籍嫌疑人等選任辯護人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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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各項訴訟法上之權益，以公平、公正，合法之方式進行本案

之調查。 

法務部為有效打擊兩岸跨境詐騙案件，已與外交部、行政

院大陸委員會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

署成立「處理兩岸跨第三地電信詐騙案件跨部會協商平臺」，並

就「強化打擊電信詐騙案相關作為」邀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

內政部警政署、調查局及檢察機關等相關機關，就跨境電信詐

欺犯罪之查緝作為、目前面臨查緝障礙之因素、如何有效突破

當前兩岸跨境電信詐欺查緝障礙、如何將犯罪所得返還跨境電

信詐欺之被害人、保全扣押之可行性及證據證明力之困境等議

題，進行研商。 

另為澈底有效剝奪詐騙集團之不法所得，法務部所研擬現

正由立法院審議之「洗錢防制法」修正草案中，特於第 3條有

關特定犯罪之門檻，從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修正

為最輕本刑 6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、刪除犯罪所得門檻之規定，

並擴大該條特定犯罪之範圍，使刑法第 339條、第 339條之 3、

第 339條之 4均成為可追訴洗錢之犯罪。另為有效遏阻跨國電

信詐欺犯罪，法務部於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」修正草案中修正

第 2條第 1項後段，使刑法第 339條之 4法定刑為 1年以上 7

年以下，以符合此次修正條文第 2條第 1項後段犯罪組織「最

重本刑逾 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」之定義，未來如有合乎刑法

第 339條之 4之電信詐騙犯罪，將可依據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」

修正後之規定嚴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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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今跨境電信詐欺犯罪，多屬兩岸不法份子以臺灣民眾或

大陸民眾為對象，相互勾結涉之集團犯罪。此類犯罪之相關事

證涉及兩岸及他國，只有兩岸合作共同打擊跨境電信詐欺犯

罪，並聯手進行犯罪不法所得之追查及返還，才能有效打擊並

遏止。 


